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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学考试？ 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是对自学者进行的以学历考试

为主的高等教育国家考试制度，是个人自学、社会助学和国

家考试相结合的高等教育形式，是中国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

部分，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鼓励自学成才”条款

的具体体现。它诞生于1981年，是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

确定的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贯彻落实

基本路线的产物，也是完善终身学习体系，构建学习型社会

的有效平台。1998年8月，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第

二十一条规定“国家实行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制度，经考试合

格的，发给相应的学历证书或者其他学业证书”，以国家法

律的形式把高等教育自学考试作为我国高等教育的基本制度

之一确定下来。 二、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的任务是什么？ 1988

年3月，国务院发布的《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暂行条例》明确了

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的任务，“是通过国家考试促进广泛的个

人自学和社会助学活动，推进在职专业教育和大学后继续教

育，造就和选拔德才兼备的专门人才，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

德、科学文化素质，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 三

、全国及我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的现状如何？ 20多年来，高

等教育自学考试事业蓬勃发展，全国在籍考生超过4300万人

，每年有1300万人次报考，累计毕业生625万人，造就选拔了

众多的专业人才。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的毕业生在就业市场上



倍受青睐。我省现有46万在籍考生，每次考试参加者逾8万人

，累计毕业生22万余人，为黑龙江省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提供了大量的人才支持和有效的智力保证。 四、我省高等教

育自学考试开考专业情况如何？ 黑龙江省自1983年实施高等

教育自学考试制度以来，事业也有了长足的发展。现在，已

经开考了经济学、法学、教育学、文学、历史学、理学、工

学、农学、医药等9个学科的96个专科和本科专业（具体开考

专业见年度开考计划、各专业课程设置见专业考试计划）。 

五、都有哪些学校担任我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的主考学校？ 

目前，我省有哈尔滨工业大学、黑龙江大学、哈尔滨师范大

学、哈尔滨商业大学、哈尔滨理工大学、哈尔滨医科大学、

黑龙江中医药大学、东北农业大学、黑龙江工程学院、大庆

石油学院、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黑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等作为我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的主考学校。 六、什么学历的

人可以参加高等教育自学考试？ 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具有开放

、灵活的特点。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不受性别、年龄、民

族、种族和受教育程度的限制，均可报名参加高等教育自学

考试专科专业的考试。属于国民教育系列的各类高等学校的

专科毕业生、普通高等学校在校生可以报考高等教育自学考

试本科专业， 七、自学考试一般都在什么时间举行考试？ 考

试在每年的4月和10月举行并不定期举行1月或7月的公共课程

加考。 八、如何颁发毕业证书？ 考生考完专业考试计划规定

的全部课程，并取得合格成绩，完成毕业论文、毕业设计或

其他实践环节学习和考核任务，可获得黑龙江省高等教育自

学考试委员会颁发、主考学校副署的专科或本科毕业证书。

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学历是国家承认的三种高等教育学历之一



。亚洲、欧洲、美洲、大洋州的许多国家的高等学校和教育

机构也承认其课程考试成绩和学历证书。 九、高等教育自学

考试毕业人员使用待遇如何？ 国务院《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暂

行条例》（国发[1988]15号）规定：“高等教育自学考试专科

（基础科）或本科毕业证书获得者，在职人员由所在单位或

其上级主管部门本着用其所学、发挥所长的原则，根据工作

需要，调整他们的工作；非在职人员（包括农民）由省、自

治区、直辖市劳动人事部门根据需要，在编制和增人指标范

围内有计划地选择录用或聘用。”同时规定：“高等教育自

学考试毕业证书获得者的工资待遇：非在职人员录用后，与

普通高等学校同类毕业生相同；在职人员的工资待遇低于普

通高等学校同类毕业生的，从获得毕业证书之日起，按普通

高等学校同类毕业生工资标准执行。” 十、高等教育自学考

试本科毕业是否颁发学位证书？ 符合规定条件的本科毕业证

书获得者，可向该专业的主考学校申请授予学士学位。学位

证书由主考学校及省学位办公室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

》第22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以及有关规定授予

。 十一、如何开考新专业？ 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根据经济建设

和社会发展的需求开考新专业。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委员

会确定培养目标、课程设置和考试标准。专业设置和课程设

计具有应用性的特点。 十二、如何停考专业？ 根据社会需求

情况的变化，省考委适时调整开考和停考有关专业。停考专

业一般在停考前一年向社会公布。并组织进行收尾考试。收

尾考试结束后停考。 十三、停考专业停考前课程发生冲突时

，考生如何选择考试课程？ 公布停考到停考前，考生和助学

单位应根据收尾专业开考计划，组织和安排好有关课程的考



试。如遇专业基础课、专业课与公共政治课和与其它专业名

称、学分相同的课程考试时间时，可先考专业课、专业基础

课，余下公共政治课和与其它专业名称、学分相同的课程可

于停考后在其它专业补齐并办理远所报专业毕业证书。 十四

、停考专业考生如何取得毕业证书？ 专业停考后不能在其它

专业补齐所缺课程的，可转考其它专业。转考时已取得合格

成绩的课程可按《黑龙江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课程免考实施

细则》的规定，顶替新转考专业的相关课程。 十五、我省高

等教育自学考试近期有何新举措？ 总结20多年来我省高等教

育自学考试事业的发展经验，并探索在新形势下进一步发展

、完善我省的自学考试事业，省考委决定高等教育自学考试

（本科）在高职、高专生中开展专、本衔接教育。这项考试

模式开辟了我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事业的“第二战场”，可

以预见，我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事业前景辉煌。 100Test 下载

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